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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

澄清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2025年11月8日，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披露了

《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等公告，11月9日公司关注到有媒体在

非官方披露渠道的公众平台发布相关信息，特此澄清如下：

1、公司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。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披露《关

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94），明确本次

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5:00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

公司董事会。2025年11月7日下午，公司前任董事长、原会议主持人邱京卫先生

无正当理由宣布拟取消本次会议并离开会议现场，会议现场秩序需重新组织。

2025年11月7日17:45，现场股东大会继续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

股东代理人共计20名，代表股份共计30,005,889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5.0029%。

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三十一条，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，主持人违

反规定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，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

同意，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，继续开会。现场出席股东大会股东

以17,451,089股，占现场出席股份58.1589%的同意票，推举独立董事黄远征先生

担任会议主持人。公司认为，上述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、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

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决议

合法有效。浙江天册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

见书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8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

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

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107）以及《浙江天册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

于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

2、公司所有重大事项均以公告披露内容为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具备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条件的媒体名单》

相关要求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

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内容

为准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，审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

险。

特此公告｡

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 11月 9日


